
1 
 

釋字第 774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 

 

本件涉及「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倘因都

市計畫個別變更，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是否得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救濟之問題。 

因本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稱：「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

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

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

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

害者，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其中

「一定區域內人民」是否限於「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內』

之人民」，抑或包括「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

並不明確，而有補充解釋之必要。 

多數意見認為，「一定區域內人民」一詞，係指「都市計畫

個別變更『範圍內』之人民」，然此並非謂「都市計畫個別變

更『範圍外』之人民」即無提起行政爭訟以尋求救濟之權利；

「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如因都市計畫個

別變更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

之憲法原則，應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本席敬表同意。 

惟本席認為，本件仍有二項問題須予釐清，謹提出本協同意

見書，說明如下： 

一、「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究係因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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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抑或為「利害關係第三人」，而

得提起行政爭訟之問題： 

（一）如係「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內』之人民」，則其

係「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故得請求救濟：由本院釋

字第 742號解釋「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所為

定期通盤檢討，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之變更，屬法規

性質，並非行政處分。惟如其中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

『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

加其負擔者，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應許

其就該部分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及「都市

計畫核定發布後，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之使用將受限

制……，影響區內人民權益甚鉅，且其內容與行政處

分往往難以明確區隔。為使人民財產權及訴訟權受及

時、有效、完整之保障，於其財產權因都市計畫而受

有侵害時，得及時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等意旨可知，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中，具體項目有直接限制「一

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加其

負擔者，此種特定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應屬行政處分

之相對人；其因而得就造成限制其權益或形成其負擔

之不利益，提起行政爭訟。就本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

而言，該號解釋既然認「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

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

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

性質，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

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

政訴訟以資救濟」，故其亦係賦予「區域內人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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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民為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以「行政處分

相對人」之身分，提起行政爭訟。 

（二）然「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則係基

於其為行政處分之利害關係第三人（而非為行政處分

之相對人），而有提起行政爭訟之權：本號解釋就此

部分雖未明確闡釋，但由下列說明，應為如此解讀。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之規定，行政機關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之相對人

「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

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故行政

處分之相對人必須係特定之對象或為可得確定其範

圍之人。由於「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

一詞，在概念上可能包括毗鄰（直接鄰接）及其他鄰

近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其涵蓋之範圍甚廣，無從

依一般性特徵確定其具體範圍，故不符合「可得確定

其範圍之人」之要件。是本號解釋賦予此種人民行政

爭訟權，顯非認為此種人民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而

係認為其屬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因而賦予其行政爭訟

權。 

（三）由前述說明可知，本院釋字第 156號解釋本質上係在

確認「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內』之人民」係行政

處分之相對人，故認其有行政爭訟權；本號解釋則係

在確認「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如有

權益受侵害，得基於利害關係第三人之身分，提起行

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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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同法第 18條：「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

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行

政程序法第 4條第 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

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 3個

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 2個月不為決定

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依此等規定，

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如認為行政

處分違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亦得提起訴願

及撤銷訴訟。故縱無本號解釋，「都市計畫個別變更

『範圍外』之人民」如認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

本得基於利害關係第三人之身分，依上開訴願法及行

政訴訟法之規定，提起行政爭訟。是本號解釋僅有釐

清此項爭訟權之作用；實質上並未額外創設前開法律

規定所無之行政爭訟權。 

二、所謂「因都市計畫個別變更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

害」，究何所指： 

（一）本件原因事件核心之問題並非在於有利害關係之第三

人不得提起行政爭訟；而係在於法院對有無利害關係

之認定，是否造成聲請人實際上無從行使其行政爭訟

權之結果。然本號解釋僅以「併此指明」之方式表示：

「至有無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應依個案具體判

斷」（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而未就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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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個別變更」有無造成「區域外人民」之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提供具體認定之標準，甚為

可惜。 

（二）原因事件確定終局裁判（即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

字第 114號判決）有關認定聲請人無法律上利益之意

旨在於：由都市計畫法第 1條（界定該法立法目的在

「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

均衡發展」）及第 3條（界定都市計畫之涵義係指「一

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

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

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等規定，並就都市計畫

法「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

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以得知，該法目的係在

維護整體都市居民生活環境之公益，而非保護特定個

人之利益；因而「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

民」無法律上利益被侵害（見該判決理由第六點第

（四）段）。 

（三）確定終局判決所依據作為人民是否有法律上利益受侵

害抑或僅有反射利益或事實上利益受影響之判斷標

準，係源自本院釋字第 469號解釋所示之保護規範理

論。該號解釋係針對憲法第 24 條及國家賠償法所規

定國家應負責任，認「國家責任成立之要件，從法律

規定中已堪認定，則適用法律時不應限縮解釋，以免

人民依法應享有之權利無從實現。……惟法律之種類

繁多，其規範之目的亦各有不同……；如法律雖係為

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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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

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

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而受損

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由此可知，本院釋

字第 469號解釋提及「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

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

目的在確認法律本身是否足以判斷國家責任成立之

要件。然認定「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

是否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則非在確認「都市

計畫法」本身是否足以判斷國家責任之成立要件，而

係在確認「都市計畫個別變更」是否使人民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遭受侵害。「都市計畫個別變更」是否造成

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顯然不應以「都市計

畫法」是否僅係保護公益或兼有保護特定個人之利益

作為認定標準。「倘若」以都市計畫法之保護法益為

認定標準，則不僅「都市計畫個別變更行政處分」之

第三人（即「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

無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之機會，連「都市計畫個別

變更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

圍內』之人民」）亦將喪失此機會；蓋行政處分相對

人或利害關係第三人提起行政爭訟均必須證明自己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而整部都市計畫法則係在

保護公益而非保護個人利益，故倘依前開司法實務見

解（以都市計畫法是否僅係保護公益為認定標準）之

結果，相對人或第三人均無受保護之權益。其結果將

造成人民實質上喪失憲法所保障之行政爭訟權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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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院實有必要就都市計畫個別變更所造成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侵害之情形提供認定標準，以免人民受

憲法保障之行政爭訟權落空。 

（四）本席認為，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究竟是否造成「都市計

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侵害，仍應回歸人民有無憲法上權利或法律上之權利

或利益（亦即有無憲法或法律上基礎得以認為人民有

受保護之權利或利益），以及其是否受到直接之負面

影響。換言之，得提起行政爭訟之受侵害客體，不限

於憲法上權利，而包括法律上之權利及利益。例如日

照權在憲法上應如何定位固尚有待釐清，然建築技術

規則既已明文承認日照之概念（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39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規定：「新建或增

建建築物高度超過二十一公尺部分，在冬至日所造成

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基地有一小

時以上之有效日照。」參照），故日照在現階段，最

少應已成為法律上之利益，而非僅係事實上之利益。

又例如噪音造成侵擾居家寧靜，除有噪音管制法之規

範外，民事侵權行為法則亦已承認噪音足以構成不法

侵害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

圍外』之人民」如有此等利益受損害時，並非僅有事

實上之利害關係，而係已經構成法律上利害關係，因

而得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 

（五）總結言之，「都市計畫個別變更『範圍外』之人民」，

就法令上已經明示或默示承認之權利或利益，因都市

計畫個別變更而受侵害時，均應得提起行政爭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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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救濟，而不受都市計畫法保護法益之限制。以此方

式解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之要件，本號解

釋始有其實質上之意義，而免於保護之意旨落空。 


